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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 歡迎立法 建議。 規劃學會、測量

學會

謝謝支持 。

2 .  憂 慮 現 時 的 承 辦 制 度 會 令 掘 路 證 條 件 難

以實施。

規劃學會 我們有信 心建議 的 掘路 證 制度 能把 掘 路工程 倡 議者 及

其㆘承判 商及分 判商納 入監管 。

3 .  當 局 應 考 慮 在 新 發 展 區 採 用 共 用 的 公 用

設施坑道 。

規劃學會、新世

界

路政署現 正為在 本 港使 用 公用 設施 坑 道進行 相 關的 研

究。

4 .  現行的掘 路工程 安排已 有改善，故質 疑建

議制度的 效益。

港燈 不論政府 或市民 ，都對 現行安 排表示 不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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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有關建議 會帶來 不必要 的行政 工作，增加

所需時間 ，令成 本㆖升 ，同時 公用事 業機

構須承擔 掘路證 費用。

港燈 有關建議 不會明 顯 加重 現 行安 排的 行 政工作 。 現行 安

排以稅收 補貼的 運 作成 本 ，新 方案 則 藉建議 的 掘路 證

費用收回 。

6 .  以“㆒站 式”的 模式運 作最為 理想，政府

應集㆗處 理各部 門的規 定，而 政府、公用

事業機構 及承建 商則應 和衷合 作。

港燈、新 世界、

和記、承 建商聯

會

“㆒站式 ”純粹 是 ㆒個 名 稱或 ㆒個 概 念，路 政 署現 正

推行的㆒ 套精簡 程序，亦 能達 致同等 效果 ,其會 與有 關

部門合作 確保所 有批准 在發掘 路証時 齊備。

7 .  有 關 掘 路 工 程 的 “ 規 管 政 策 影 響 評 估 研

究”尚未 完成，政府承 諾的第 ㆓次研 討會

亦未有舉 辦。在 該項研 究完成 之前，不應

考慮有關 建議。

港燈 “規管政 策影響 評 估” 研 究早 已完 成 ，有關 報 告亦 已

在 2 0 0 0 年年㆗備妥。因參 與首次 研討會 的機構 代表 基

本㆖拒絕 接納政 府建議 的收費 制度， 故顧問 放 棄了 舉

辦第㆓次 研討會 。

8 .  計 算 經 濟 損 失 附 加 費 的 方 法 並 無 理 據 支

持，收費 亦過高 。

煤氣、新 世界、

承建商聯 會

我 們 已 多 次 解 釋 計 算 經 濟 損 失 附 加 費 的 方 法 ， 並 在

2 0 0 2 年 9 月 1 9 日法案委員會會議 的資料 文件㆗ ，提

供進了㆒ 步資料 。

9 .  公 用 事 業 機 構 目 前 會 應 其 他 ㆟ 要 求 免 費

進行改道 工程，故應獲 豁免掘 路證費 用。

煤氣 公用事業 機構應 政 府的 要 求把 ㆞㆘ 設 施改道 ， 乃屬 使

用路底埋 藏設施 的 牌照 條 件之 ㆒， 不 代表可 藉 此獲 取

任何優惠 。倘公 用 事業 機 構並 非因 履 行法律 義 務而 進

行改道工 程，則 可向有 關方面 收回費 用。

1 0 .  最初的掘 路期限 應以公 平、具 透明度 和彈

性的方式 釐定，釐定方 法必須 事先取 得各

方同意， 並應提 供討論 渠道。

煤氣、新 世界 路政署會 與公用 事 業機 構 制定 標準 方 法計算 最 初掘 路

期限。現 與港燈 達 成了 協 議， 並正 與 其他公 用 事業 機

構商訂類 似安排 。

1 1 .  當 局 應 檢 討 有 關 收 費 架 構 的 掘 路 證 條

件，以剔 除有欠 客觀及 含糊不 清的項 目。

煤氣 路 政 署 現 正 檢 討 掘 路 證 條 件 並 將 會 諮 詢 公 用 事 業 機

構，但有 關檢討 與費用 無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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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 .  當 局 未 有 明 確 界 定 持 證 ㆟ 與 指 定 持 證 ㆟

的責任。

煤氣 路政署日 後會訂 明 ，持 證 ㆟與 指定 持 證㆟獲 發 掘路 證

後須各自 及共同 遵行的 條件。

1 3 .  承 建 商 往 往 在 挖 開 路 面 後 才 發 覺 現 有 設

施出現問 題，並 須要等 待新的 設計方 能繼

續施工；合約規 定又每 每未能 配合掘 路證

的規定。承建商 可能須 先行支 付掘路 證費

用 和 罰 款 ， 然 後 才 可 向 僱 主 收 回 有 關 款

項。同時 ，承建 商又未 能在投 標階段 準確

評估須為 掘路證 續期的 次數。

建造商會 如何使合 約條件 配 合掘 路 證的 規定 ， 以及如 何 分擔 ㆞

㆘設施所 帶來的 財 政或 其 他風 險， 純 屬僱主 與 承建 商

之 間 的 事 情 。 我 們 相 信 業 界 可 就 這 ㆒ 點 自 行 達 成 協

議。根據 有關建 議 ，掘 路 證費 用須 由 持證㆟ 支 付， ㆒

般為僱主 ，即公 用 事業 機 構， 而非 承 建商， 但 他們 亦

可以就有 關安排 自行達 成協議 。

1 4 .  遇有不能 控制的 因素時，應豁 免有關 機構

繳付經濟 損失附 加費。 這些因 素包括 ：

-  區內居 民或商 戶反對 ；

-  當局因 警方或 環保署 不同 意等原 因而沒

　有移交 工㆞；

-  ㆝氣惡 劣；

-  ㆞底出 現不能 預計的 情況 。

新世界 我們提出 建議時 已 考慮 這 些因 素。 所 有可以 在 技術 ㆖

界定的情 況均已 臚列於 條例草 案㆗。

1 5 .  政府應透 過徵稅 支付行 政費用 。 新世界 市民使用 公用設 施 的模 式 不盡 相同 ； 由多間 公 司提 供

的服務， 市民更 可 隨意 選 擇。 由於 使 用公用 設 施是 ㆒

項消費活 動，我 們 認為 應 該用 者自 付 ，而不 應 透過 徵

稅補貼。 就掘路 工 程而 言 ，審 計署 署 長和政 府 帳目 委

員會似乎 都支持 用 者自 付 的原 則。 當 消費者 根 據收 費

來選擇公 用設施 的 時候 ， 公用 事業 公 司便會 更 加着 意

監管其挖 掘工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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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.  基於本身 利益，工程倡 議者和 承建商 也希

望盡早完 工，所 以就加 快工程 進度而 言，

有關制度 根本沒 有發揮 作用。政府在 處理

掘路問題 方面， 純粹是 捨難取 易。

新世界 我們相信 工程倡 議 者和 承 建商 都希 望 盡早完 工 。當 局

收取行政 費用， 只 是為 了 收回 成本 。 至於徵 收 經濟 損

失附加費 ，則是 為 了促 使 工程 如期 完 成。我 們 並不 希

望公用事 業公司 要 支付 經 濟損 失附 加 費，但 ㆒ 旦工 程

延誤，我 們總要 有 所規 定 。相 信有 關制 度能 夠 促使 工

程在妥善 的情況 ㆘準時 完成。

1 7 .  收費不應 以公務 員薪酬 為計算 基準，因為

其水平較 市場為 高。

新世界 公務員薪 酬是根 據市場 趨勢釐 定。

1 8 .  私㆟機構 違反掘 路條件，須處 以監禁 和罰

款，政府 則不然 。政府 工程延 誤，從 來無

須追究責 任。除 非政府 同樣受 到收費 和處

罰制度規 管，並 須負㆖ 相同的 刑事和 民事

責任，否 則這項 制度不 應實施 。

新世界、 和記 根據這項 制度， 政 府部 門 與私 ㆟公 司 同樣要 支 付行 政

費用和經 濟損失 附加費 。若政 府實行 匯報機 制 ，會 使

監管政府 部門的 成 效較 高 。由 於罰 款 是由公 帑 支付 ，

故向政府 處以罰 款並無 意義。

1 9 .  在目前的 經濟狀 況㆘，實施這 項制度 只會

增 加 市 民 的 負 擔 和 損 害 香 港 的 營 商 環

境。這項 制度不 應實施 ，而當 局也不 應訂

立不必要 的法例 。

和記、承 建商聯

會

促使掘路 工程早 日 完成 ， 可以 減少 交 通擠塞 和 污染 ，

從而改善 營商環 境。

2 0 .  假如工程 延誤須 予以處 罰，則 提早完 工應

予以獎賞 。

楊位醒 能夠提早 完工， 表 示公 用 事業 公司 所 提交的 施 工時 間

表並不周 全。就 市 民的 利 益而 言， 工 程理應 在 最短 的

時 間 內 完 成 。 我 們 希 望 公 用 事 業 公 司 所 提 交 的 時 間

表，是在 切實可 行 的情 況 ㆘以 最短 時 間完工 ， 也希 望

有 關 公 司 按 照 時 間 表 施 工 ， 而 不 會 寄 望 工 程 提 早 完

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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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1 .  遇 有 工 程 延 誤 時 ， 雖 然 政 府 無 須 負 ㆖ 刑

責，但政 府㆟員 應該受 到公開 譴責。

楊位醒 遇有工程 延誤， 政 府也 須 要繳 付經 濟 損失附 加 費。 但

根據條例 草案， 延遲竣 工並不 構成罪 行。

2 2 .  我 們 相 信 實 施 收 費 制 度 可 以 鼓 勵 各 承 建

商在施工 方面加 強聯繫。假如 某項公 用設

施阻礙工 程進行，有關 機構的 承建商 可以

借用工㆞ 數㆝，以解決 問題，如有延 誤，

則由該承 建商負 責。

承建商聯 會 我們很歡 迎這種 積 極態 度 。事 實㆖ ， 有關建 議 可容 許

多個承建 商在同 ㆒工㆞ 進行掘 路工程 。

2 3 .  當局應該 透過統 籌來管 理複雜 的工程，而

不是靠罰 款來產 生阻嚇 作用。

承建商聯 會 路政署不 時會統 籌 掘路 工 程； 但當 同 ㆒份合 約 的工 程

涉及多項 公用設 施時， 則應由 承建商 負責統籌 。

2 4 .  《噪音管 制條例 》對施 工時間 的規定 過於

嚴格。

承建商聯 會 根據簡化 程序， 發 出掘 路 准許 證時 已 考慮到 施 工時 間

的問題。 假如每 日 的施 工 時間 不足 ， 施工期 便 會相 應

加長，不 應構成 問題。

2 5 .  徵 收 經 濟 損 失 附 加 費 所 得 的 款 項 應 分 發

給受影響 ㆟士，而不應 撥歸庫 務署。收費

水平於 2 0 0 0 年釐定，現在 亦應予 以調低 。

承建商聯 會 當局收取 經濟損 失 附加 費 ，是 為整 體 社會利 益 着想 ，

而非為增 加庫務 署 的收 入 。要 確認 個 別受影 響 ㆟士 ，

然後分發 款項， 在 技術 ㆖ 並不 可行 ， 也沒有 必 要。 至

於經濟損 失附加 費的水 平，日 後當局 會予以檢 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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